
國立臺灣大學   學年度第   學期選讀「奈米科技學程」申請表 

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
學      號 
 

姓   名 
 

原肄業院系及年級 學院         學系     組     年級 

住     址 

電話/手機 

Email 

 

所屬系所主任(所長) 

審查意見 
 

所屬學院院長 

審查意見 
 

奈米科技學程小組 

審查意見 
□同意    □不同意         簽章 

備註： 

1. 檢附大學或研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。 

2. 申請截止日期：公布於學程網站：https://nems.ntu.edu.tw/nano  

3. 核准名單：公布於學程網站：https://nems.ntu.edu.tw/nano 

4. 修讀學分之學費依相關規定繳交。 

5. 本學程由工學院、電機資訊學院及理學院共同舉辦，由奈米機電

系統研究中心統籌執行各項事宜。 

 


